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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3年度高雄市社區營造實施計畫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112 年 12月 28日高市府都發社字第 11236231700號公告修正 

修正後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說明 

參、新增社造點 

五、計畫審查 

(二)審查原則 
1. 基地位置適宜與可

及性。 

2. 經費合理性。 

3. 後續維護管理能力。 

4-1.零碳綠環境-淨零

排放與溫室氣體減

量相關措施及效

益。 

4-2.多元整合型-基地

相關計畫整合之效

益。 

5.計畫公共性及開放

性。 

 

參、新增社造點 

五、計畫審查 

(二)審查原則 
4. 基地位置適宜與可及性。 

5. 經費合理性。 

6. 後續維護管理能力。 

4-1.零碳綠環境-淨零排放與溫

室氣體減量相關措施及效

益。 

4-2.多元整合型-基地相關計畫

整合之效益。 

 

依據審計

部高雄市

審計處 112

年 12 月 6

日審高市

四 字 第

112005661

9 號函之

112年(1至

8 月)財務

收支審核

通知事項

貳 之 一

_(二)建議

修正。 

肆、維護管理 

三、補助額度 

(一)既有社造點維護管  

    理 

依實際丈量維護面積分級

累計計算(附件 1)，每一社

區組織以不超過 5萬元為原

則，每 2年得申請 1次。 

肆、維護管理 

三、補助額度 

(一)既有社造點維護管  

    理 

依實際丈量維護面積分級累計計算

(附件 1)，每一社區組織以不超過 4

萬元為原則，每 2年得申請 1次。 

 

比照「112

年度高雄

市社區營

造實施計

畫」 

附件 1. 

一、 平均參考單價 

(二) 既有社造點維護管

理：依維護面積分級累計計

算，每一社區組織以不超過

5 萬元為原則。 

 

 

附件 1. 

一、 平均參考單價 

(二) 既有社造點維護管理：依維護

面積分級累計計算，每一社區組織以

不超過 4萬元為原則。 

比照「112

年度高雄

市社區營

造實施計

畫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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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3. 

四、評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13. 

四、評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據審計

部高雄市

審計處 112

年 12 月 6

日審高市

四 字 第

112005661

9 號函之

112年(1至

8 月)財務

收支審核

通知事項

貳 之 一

_(二)建議

修正。 

 


